
 

CT form – 05.18 

聯絡辦事處：香港九龍彌敦道 337至 339號金滿樓 13 樓 F室 

Room F, 13/F, Harvest Moon House, 337-339 Nathan Road, Jordon, Kowloon. 

電話 Tel: 852-3576-3300   傳真 Fax: 852-3576-3200 

電郵 E-mail: info@icca.org.hk   網站Web Site: www.icca.org.hk 

 

「兒童讀經」導師培訓班 

報名須知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請仔細閱讀「報名須知」才填寫報名表。 

2. 申請者請於報名表上寫詳細中文全名、地址、聯絡電話及電郵，方便本會聯絡學員。 

3.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連同課程費用，循以下方法辦理報名手續： 

 親身：遞交至國際經典文化協會聯絡辦事處 

 郵寄：連同劃線支票（支票抬頭“國際經典文化協會”；支票背面寫上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

寄回香港九龍彌敦道 337-339 號金滿樓 13 樓 F 室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收。請勿郵寄現金。

［注意：若因郵遞錯誤，本會恕不負責。］ 

 傳真或電郵：將費用存入本會銀行帳戶（匯豐銀行 636-399495-001），然後將收據及報名表傳

真至 3576-3200 或電郵至 info@icca.org.hk 。（注意：請保留收據正本以便核對） 

4. 如以劃線支票、轉賬或存款之付款者，而未能兌現該款項，本會將即時取消該生報名資格。 

5. 郵寄、傳真或電郵報名，若資料不齊全或錯誤，或未曾於同意書上簽署，本會有權不接受該生報名。 

6. 學費及學額均不可轉讓他人，只有報名者才可上課。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名額有限，取錄均以先到先得之方式處理，額滿即止。 

2. 若課程報名人數未乎理想，本會保留取消或延期課程之權利。 

3. 課程取消或額滿，將另行通知，退款將以支票形式退還。 

4. 除因課程取消或額滿外，一經受理，費用概不發還。如在特別情況下學員申請退班，必須已書面申

請，本會保留一切權利。 

5. 課程簡介只供參考。 

6. 如學員於開課後 30 分鐘才抵達課室，將當缺席（並需要在下期課程內補回相關課堂）。但學員仍可

列席課堂。 

7. 如學員在特別情況下缺席，只可在下一期課程內補回相關缺席之課堂，但如學員缺席三堂或以上，

將不設補課。 

8. 本會有權拍攝或錄影學員上課情況以作日後宣傳及記錄之用。 

9. 為確保教學質素，各學員必須完成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課程內容，再經本會理事鑒定為合格後，方

被認可獲頒發「兒童讀經」合格導師證書，有效期為期一年。 

10. 如該導師於有效期內授課滿 50 小時或以上，方可申請續發證書一年。 

 

颱風及暴雨警告 

1.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或三號颱風訊號，或發出黃色／紅色暴雨告訊號，課程將照常舉行。 

2. 如上課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告訊號，課程將會取消。 

3. 本會可按實際情況而決定課程是否繼續進行。 

4. 以上只作一般情況參考。任何情況下，學員請考慮各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決定是否前往

本會參與課堂。 

5. 因颱風或其他惡劣天氣而被取消之課堂，將不另行通告，亦不設退款安排，但可安排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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